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学生工作部文件



学工〔2024〕19号



[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做好2024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就业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资助工作的通知》（闽教学〔2017〕38号）要求，现就做好我校2024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补助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补助对象
1.我校普通全日制2024届应届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已明确毕业后继续升学、出国出境、暂无就业创业意愿以及受学校记过及以上处分的毕业生，不列入补助对象。
2.补助对象类型：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毕业生；
（2）残疾毕业生；
（3）脱贫户家庭毕业生（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包含原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
毕业生只可按一种补助对象类型申报，不同学历层次期间已享受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补助的不得重复享受。
二、发放原则及标准
1.发放原则。坚持自愿申请、公开公正的原则；
2.发放标准。按2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
三、申领发放程序 
（一）毕业生个人申报（5月30日-6月10日）
1.登录方式
（1）电脑端：https://jy.qztc.edu.cn/affair/xallowance
（2）手机端：“泉师就业”微信公众号-“就业服务”-“校级就业补助申请”。
2.根据要求填写申报信息。
3.上传佐证材料。
（1）申报页面中“困难生数据库状态”为校资助中心已认定的困难生类型，“困难生数据库状态”无信息内容，表示该生不在校资助中心困难生数据库中。已被校资助中心认定且符合就业补助对象类型的毕业生，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2）申报页面中“省级求职创业补贴状态”中体现“已获得省级求职补贴”表示已获得2024年福建省求职创业补贴。获得省级补贴的脱贫、低保和残疾毕业生，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3）没有被认定为困难生的但认为符合申报条件的，根据申报材料清单（附件1）要求提供相应类别佐证材料并上传系统。
（二）校级审核（6月21日前）
学生工作部审核申报对象资格和申报材料，确定拟发放对象。
（三）公示
对拟发放对象名单进行为期3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发放补助金
    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最终发放名单并发放就业补助金。
四、其他工作要求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通知到位，确保符合条件毕业生应知尽知，并加强申请指导，按时序将补贴发放到位。若发现有虚报或冒领就业补助的情况要及时开展批评教育，并追回补助金。
附件：  1.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补助申报材料清单
    2.低保证明模板
3.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证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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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补助申报材料清单
1.低保家庭毕业生：
上传经2024年年审的本人家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确认告知书》）或所在乡镇（街道）或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同等效力材料。若本人信息不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内，需另上传所在家庭户口簿。（模板见附件2）；
2.残疾毕业生：
[bookmark: _GoBack]上传本人《残疾人证》或所在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同等效力材料；
3.脱贫家庭或脱贫残疾家庭（原建档立卡）毕业生：
上传本人家庭《扶贫手册》（需加盖公章）或所在乡镇（街道）及以上认定部门出具的同等效力材料。（模板见附件3）；






附件2


低 保 证 明


兹证明          （身份证号：                ）所在家庭，享受我乡镇（街道）或县（市、区）2024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特此证明！


（此证明用于申请泉州师范学院毕业生就业补助时，替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使用。）


                    
（乡镇（街道）或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2024年    月    日 



附件3


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证明

兹证明          （身份证号：                ），所在家庭，为我乡镇（街道）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特此证明！


（此证明用于申请泉州师范学院毕业生就业补助时，替代《扶贫手册》使用。）


                  （乡镇（街道）及以上认定部门盖章）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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